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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987,309 股，限售期为 24 个月。
●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0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447 号）， 亿华通获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17,630,523 股，并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为 70,500,000 股，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55,201,810
股，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15,298,19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24 个月，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合计 1 名，对应限售股份数量为 987,309 股，占公司当前股
本总数的 0.99%。 上述限售股将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数量为 70,500,000 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7 月 9 日出具

的《关于同意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2357 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850,991 股，新增股份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办理完毕
股份登记并上市流通。 该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数量增至 71,350,991 股。

经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 2022 年 6 月 1
日为股权登记日，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在册股东每股转增 0.40� 股，共计转增 28,540,396 股。该
次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数量增至 99,891,387� 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
事项。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本次上市流通的相关股东签署了的《关于参与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战略配售承诺函》，其中对其所
持限售股上市流通做出的承诺如下：

“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亿华通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

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
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
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
股东承诺。 保荐机构对亿华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987,309 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987,309 股，限售期为 24 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

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0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量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数量

剩 余 限 售 股
数量

1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987,309 0.99% 987,309 0
总计 987,309 0.99% 987,309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限售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限售期

首发限售股 987,309 股 自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089� � � � � � � � � � � 证券简称：嘉必优 公告编号：2022-044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

股东贝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让方”）保证向嘉必优生物技术 (武汉 )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必优”）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 2022 年 8 月 1 日询价申购情况，初步确定的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38.00 元 / 股。
一、本次询价转让初步定价
（一）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 38.00 元 / 股，为嘉必优公告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前一交易

日收盘价 43.17 元 / 股的 88.02%，为嘉必优公告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 37.58 元 / 股的 101.12%。 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初步确定的转让价格为 38.00 元 / 股。

（二）初步确定受让方为 5 家投资者，拟受让股份总数为 2,400,000 股。
（三）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家数为 5 家，涵盖了基金管理公司、QFII（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有效认购金额约为 0.93 亿元，对应转
让底价的有效认购倍数为 1.02 倍。

二、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受让方及受让股数仅为初步结果，尚存在拟转让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

等风险。 询价转让的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 (武汉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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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401,932 股， 占公司总股本
500,000,000 股的比例为 1.2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9.50 元 / 股，最低价为 6.96 元 / 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3,332,559.11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 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九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回
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5.00� 元 / 股，回
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及 2022 年 3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分别披露的《广东九
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广东九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公告书》。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自 2022 年 7 月 19 日起， 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15 元 / 股
（含）调整为不超过 14.9408 元 / 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m）上披露的《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2022-043）。

二、 实施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6,401,932 股，占公司总股本 500,000,000 股的比例为 1.2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9.50 元 / 股，最低价为 6.96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3,332,559.11 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受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及定期报告的回购股份窗口期因素影响，2022 年 7 月公司未进行
股份回购。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5318� � � � � � � � 证券简称：法狮龙 公告编号：2022-023\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8 月 1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武原大道 5888 号公司三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90,000,3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9.775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沈正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有 :王雪娟，沈正华，陆周良，

沈中海。 独立董事冯震远，独立董事蒋荃，独立董事朱利祥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有:潘晓翔，朱金桃，严良丰；
3、 董事会秘书蔡凌雲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废止、修订、制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0,000,000 99.9996 0 0 300 0.0004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0,000,000 99.9996 0 0 300 0.0004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张峥、沈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
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032� � � � � � � � 证券简称：禾迈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2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8 月 1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拱墅区康景路 18 号 11 幢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普通股股东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2,500,5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2,500,5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89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5.893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邵建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方光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的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2,457,503 99.8988 43,001 0.101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2,457,503 99.8988 43,001 0.101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2,500,5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议案》

5,699,4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声、孔舒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5277� � � � � � � � 证券简称：新亚电子 公告编号：2022-050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8 月 1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温州大桥工业园区新亚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08,362,0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7.143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战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 HUANG� JUAN（黄娟）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和聘请的律师列席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8,360,096 99.9981 1,990 0.0019 0 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 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一宏、宋盼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013� � � � � � 证券简称：天臣医疗 公告编号：2022-044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收盘，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404,730 股，占公司总股
本 81,155,600 股的比例为 2.9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2.86 元 / 股，最低价为 18.26 元 / 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25.28 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股份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3.00 元
/ 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9 日、2022 年 2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07）。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 23.00 元 / 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2.80 元 / 股（含），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1 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收盘，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 2,404,7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81,155,600 股的比例为 2.9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 22.86 元 / 股，最低价为 18.26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25.28 万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
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808� � � � � � � �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2022-028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 拟回购公司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
元（含）；因回购期间公司实施了权益分派，回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 15 元 / 股（含）调整为不
超过人民币 14.75 元 / 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
内， 即从 2022 年 4 月 29 日至 2023 年 4 月 28 日。 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2022 年 5 月 11 日及 2022 年 7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19）及《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18,050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7%，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 9.21 元 / 股、最低价为 9.05 元 / 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63.53 万元（不含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自 2022 年 5 月 11 日首次实施回购股份之日起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082,635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1.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0.13 元 / 股、最低价为 9.05 元 / 股，已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3,966.98 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

内不得回购股份。 公司在前述相关期间内未实施回购股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101� � � � � 证券简称：三达膜 公告编号：2022-045

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数量为 341,383 股， 占公司总股本 333,880,000 股的比例为 0.102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4.73 元 / 股、最低价为 14.60 元 / 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5,009,745.91 元（不含印
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6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7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8.26 元 /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三达膜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三达膜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34）。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数量为 341,383 股， 占公司总股本 333,880,000 股的比例为 0.102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4.73 元 / 股、最低价为 14.60 元 / 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5,009,745.91 元（不含印
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090� � � � � � 证券简称：瑞松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9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6.997
元 / 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2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含），回购
期限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2022 年 5 月 21 日、2022 年 5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瑞松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1）、《瑞松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37）、《瑞松科技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38）。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尚未开始实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 年 8� 月 2� 日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 2022 年 8 月 1 日询价申购情况，初步确定的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38.00 元 / 股。
一、本次询价转让初步定价
（一）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 38.00 元 / 股，为嘉必优公告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前一交易

日收盘价 43.17 元 / 股的 88.02%，为嘉必优公告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 37.58 元 / 股的 101.12%。 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初步确定的转让价格为 38.00 元 / 股。

（二）初步确定受让方为 5 家投资者，拟受让股份总数为 2,400,000 股。
（三）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家数为 5 家，涵盖了基金管理公司、QFII（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有效认购金额约为 0.93 亿元，对应转
让底价的有效认购倍数为 1.02 倍。

二、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受让方及受让股数仅为初步结果，尚存在拟转让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

等风险。 询价转让的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 (武汉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22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博睿数据 公告编号：2022-040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公司拟使用 3,000 万元（含）至 6,000 万元（含）自有
资金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 60 元 / 股（含），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完成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的开立，并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披露《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34）。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披
露了《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披露了《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
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一、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

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05,644 股，占公司总股本 44,400,000 股的比例为 0.4631%，回购成交
的最高价为 40.32 元 / 股， 最低价为 37.60 元 / 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998,677.66 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二、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

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688369� � � � � � � � 证券简称：致远互联 公告编号：2022-046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04,531 股， 占公司总股本
77,267,683 股的比例为 0.13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6.00 元 / 股，最低价为 52.41 元 / 股，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672,856.30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2 年 7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0.51 元 / 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7 月 6 日、2022 年 7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42）。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 104,531 股，占公司总股本 77,267,683 股的比例为 0.13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6.00
元 / 股，最低价为 52.41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672,856.30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383�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益昌 公告编号：2022-038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221,182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02,133,600 股
的比例为 0.216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91.00 元 / 股，最低价为 87.17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9,869,917.12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
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30 元 / 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和 2022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和《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3）。
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人民币 130.00 元 / 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29.50 元 / 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股份 221,182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02,133,600 股的比例为 0.216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91.00
元 / 股，最低价为 87.17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869,917.12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508� � � � � 证券简称：芯朋微 公告编号：2022-055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398,744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13,158,500 股的比例为 1.236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70.00 元 / 股，最低价为 61.48 元 / 股，
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91,714,574.48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51.70 元 / 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 5,5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1,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和 2022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0）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2-033）。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398,744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13,158,500 股的比例为 1.236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70.00 元 / 股，最低价为 61.48 元 / 股，
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91,714,574.48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518� � � � � � � � � 证券简称：联赢激光 公告编号:2022-034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
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178 号），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募集说明
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
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580� � � � � � � � � 证券简称：伟思医疗 公告编号：2022-058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23,448 股，占公司总股本 68,619,367 股的
比例为 0.471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0.93 元 / 股，最低价为 42.78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4,857,813.39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2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A 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0 元 / 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即 2022 年 4 月 11 日至 2023 年 4 月 10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2022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及《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14）。

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现已实施完毕， 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00 元 / 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98.70 元 / 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二、实施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

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23,448 股，占公司总股本 68,619,367 股的比例为 0.471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0.93 元 / 股，
最低价为 42.78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857,813.39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
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
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596� � � � � � � � 证券简称：正帆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2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351,088 股，占公司总股本 256,500,000
股的比例为 1.7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9.99 元 / 股，最低价为 15.15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80,002,693.41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2022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 33.1 元 / 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和 2022 年 4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和《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1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 4,351,088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56,500,000 股的比例为 1.70%，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9.99 元 / 股， 最低价为 15.15 元 / 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0,002,693.41 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608� � � � � 证券简称：恒玄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9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3,957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20,000,000 股的比例为 0.0200%，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45.99 元 / 股， 最低价为 141.50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428,755.99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 / 或股权
激励。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8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9,600 万
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60 元 /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与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2022 年 6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34）。

二、 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23,957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20,000,000 股的比例为 0.0200%，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45.99 元 / 股，最低价为 141.50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428,755.99 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